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2275號

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蔡清福律師

            蔡律灋律師

被      告  傅傑   

0000000000000000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代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雅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玉娟律師

            周金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

受被告性騷擾，並訴請被告賠償，爰依上開規定，就原告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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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均不予揭露。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經訴外人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派遣至被

告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華達公司）擔任作業員，從

事機臺測試工作，被告傅傑則係英華達公司之工程師。詎傅

傑竟於民國114年7月4日至同年月10日間，利用簽核設備報

表需經過伊身後走道（下稱系爭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

伊臀部，致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500,000

元，又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英華達公司自應連帶負

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傅傑並無任何性騷擾之行為，且分別經英華達公

司、桃園市政府調查並認定不成立性騷擾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

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且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

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

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

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此觀性騷擾防治法第2

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明。再按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

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

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得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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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

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

素，並依誠信原則，以為決定。茍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

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

符者，應認已盡舉證之責，他造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

舉反證以證明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

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

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推認待

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

　㈡查原告主張傅傑於上揭時、地，利用簽核機臺報表經過系爭

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伊臀部等情，固為被告所否認，然

觀諸英華達公司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62頁），可知系爭走

道狹小，並於兩側置有擺放機臺之鐵架，而其寬度約為80公

分，亦有桃園市政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案調查結

果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反面），且核與證人白瑜

燦、張惠雯及范姜永霖所述：系爭走道不寬敞，故通過時多

少會有肢體碰觸，但大家會盡量避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

79頁、第80頁、第82頁反面），足見系爭走道因空間狹小，

通過時可能發生肢體接觸，乃屬常情。又白瑜燦證稱：通過

系爭走道時會將手抱胸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張惠雯則

證稱：通常都側著身過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范姜永霖

復證稱：通過時會出聲提醒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反面），

可見系爭走道因過於狹窄，倘有成人立於系爭走道之一側，

則剩餘空間勢難容許另一名成人以通常方式通過走道，是該

工作區域同事間已養成通過時以手抱胸、側身之方式彼此容

讓，並出聲提醒之默契，以避免不必要之肢體接觸。然據張

惠雯之證述：伊與原告係於同一條測試線進行作業，而傅傑

通過系爭走道時，都直接正著身子過，我有看到原告明明已

向機臺靠近，但傅傑仍會碰到原告，且傅傑靠過來時，亦曾

以手心觸碰伊腰部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及其反面），可見

傅傑通過系爭走道時，並未採取上開常見之迴避手段，反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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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狹窄空間之便，與原告發生肢體接觸。又原告曾向白瑜

燦、張惠雯表示遭傅傑觸碰，並覺得不舒服乙情，業據白瑜

燦、張惠雯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78頁、第79頁反面），且

核與性騷擾行為之被害人受騷擾後常見向周遭同事、友人求

援之反應相符。是本院審酌性騷擾行為多發生於隱蔽場合，

不易為周遭人查悉，而難以留存客觀事證，舉證本已不易，

又本件性騷擾行為發生於英華達公司廠房內，惟英華達公司

未設有監視錄影設備，且傅傑為該工作區域之負責人，原告

則為其部屬，二者間權力顯不相當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但書之規定降低證明度，而上開證人所證述之情節，

依經驗法則已足認定傅傑有於上揭時、地，利用通過系爭走

道之機會，違反原告意願，觸碰原告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並

應負賠償之責。

　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

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自應審酌被害人及

加害人之身分、地位、資力、加害程度並被害人所受精神痛

苦之程度等各種情事，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查被告上揭性騷

擾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堪認原告確實受有精神

上痛苦，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本院審酌兩造之

年齡、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僅供本院斟酌精神

慰撫金數額之用，不予在判決中詳細列載公開），及原告因

被告侵害行為致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00,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據。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

文。查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卻於上班期間，利用簽

核報表之際，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英華達公司自應與

傅傑連帶負賠償之責。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

0元，即屬有據。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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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係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且未約定利率，

則被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本院卷第20頁至第21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民法

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自114年10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

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

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宇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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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2275號
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蔡清福律師
            蔡律灋律師
被      告  傅傑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代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雅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玉娟律師
            周金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受被告性騷擾，並訴請被告賠償，爰依上開規定，就原告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經訴外人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派遣至被告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華達公司）擔任作業員，從事機臺測試工作，被告傅傑則係英華達公司之工程師。詎傅傑竟於民國114年7月4日至同年月10日間，利用簽核設備報表需經過伊身後走道（下稱系爭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伊臀部，致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又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英華達公司自應連帶負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傅傑並無任何性騷擾之行為，且分別經英華達公司、桃園市政府調查並認定不成立性騷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此觀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明。再按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得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以為決定。茍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已盡舉證之責，他造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證明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
　㈡查原告主張傅傑於上揭時、地，利用簽核機臺報表經過系爭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伊臀部等情，固為被告所否認，然觀諸英華達公司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62頁），可知系爭走道狹小，並於兩側置有擺放機臺之鐵架，而其寬度約為80公分，亦有桃園市政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案調查結果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反面），且核與證人白瑜燦、張惠雯及范姜永霖所述：系爭走道不寬敞，故通過時多少會有肢體碰觸，但大家會盡量避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79頁、第80頁、第82頁反面），足見系爭走道因空間狹小，通過時可能發生肢體接觸，乃屬常情。又白瑜燦證稱：通過系爭走道時會將手抱胸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張惠雯則證稱：通常都側著身過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范姜永霖復證稱：通過時會出聲提醒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反面），可見系爭走道因過於狹窄，倘有成人立於系爭走道之一側，則剩餘空間勢難容許另一名成人以通常方式通過走道，是該工作區域同事間已養成通過時以手抱胸、側身之方式彼此容讓，並出聲提醒之默契，以避免不必要之肢體接觸。然據張惠雯之證述：伊與原告係於同一條測試線進行作業，而傅傑通過系爭走道時，都直接正著身子過，我有看到原告明明已向機臺靠近，但傅傑仍會碰到原告，且傅傑靠過來時，亦曾以手心觸碰伊腰部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及其反面），可見傅傑通過系爭走道時，並未採取上開常見之迴避手段，反係利用狹窄空間之便，與原告發生肢體接觸。又原告曾向白瑜燦、張惠雯表示遭傅傑觸碰，並覺得不舒服乙情，業據白瑜燦、張惠雯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78頁、第79頁反面），且核與性騷擾行為之被害人受騷擾後常見向周遭同事、友人求援之反應相符。是本院審酌性騷擾行為多發生於隱蔽場合，不易為周遭人查悉，而難以留存客觀事證，舉證本已不易，又本件性騷擾行為發生於英華達公司廠房內，惟英華達公司未設有監視錄影設備，且傅傑為該工作區域之負責人，原告則為其部屬，二者間權力顯不相當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降低證明度，而上開證人所證述之情節，依經驗法則已足認定傅傑有於上揭時、地，利用通過系爭走道之機會，違反原告意願，觸碰原告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並應負賠償之責。
　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自應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身分、地位、資力、加害程度並被害人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各種情事，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查被告上揭性騷擾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堪認原告確實受有精神上痛苦，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本院審酌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僅供本院斟酌精神慰撫金數額之用，不予在判決中詳細列載公開），及原告因被告侵害行為致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00,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查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卻於上班期間，利用簽核報表之際，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英華達公司自應與傅傑連帶負賠償之責。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即屬有據。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且未約定利率，則被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本院卷第20頁至第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宇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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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蔡清福律師

            蔡律灋律師

被      告  傅傑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代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雅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玉娟律師

            周金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受

    被告性騷擾，並訴請被告賠償，爰依上開規定，就原告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均不予揭露。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經訴外人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派遣至被

    告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華達公司）擔任作業員，從

    事機臺測試工作，被告傅傑則係英華達公司之工程師。詎傅

    傑竟於民國114年7月4日至同年月10日間，利用簽核設備報

    表需經過伊身後走道（下稱系爭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

    伊臀部，致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500,000元

    ，又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英華達公司自應連帶負賠

    償之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傅傑並無任何性騷擾之行為，且分別經英華達公

    司、桃園市政府調查並認定不成立性騷擾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

    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

    ，且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

    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

    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

    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此觀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自明。再按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

    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

    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得視各該訴

    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

    、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

    依誠信原則，以為決定。茍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

    ，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

    應認已盡舉證之責，他造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以證明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單

    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

    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推認待證事實

    為真實者，亦無不可。

　㈡查原告主張傅傑於上揭時、地，利用簽核機臺報表經過系爭

    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伊臀部等情，固為被告所否認，然

    觀諸英華達公司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62頁），可知系爭走

    道狹小，並於兩側置有擺放機臺之鐵架，而其寬度約為80公

    分，亦有桃園市政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案調查結

    果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反面），且核與證人白瑜燦

    、張惠雯及范姜永霖所述：系爭走道不寬敞，故通過時多少

    會有肢體碰觸，但大家會盡量避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79

    頁、第80頁、第82頁反面），足見系爭走道因空間狹小，通

    過時可能發生肢體接觸，乃屬常情。又白瑜燦證稱：通過系

    爭走道時會將手抱胸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張惠雯則證

    稱：通常都側著身過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范姜永霖復

    證稱：通過時會出聲提醒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反面），可

    見系爭走道因過於狹窄，倘有成人立於系爭走道之一側，則

    剩餘空間勢難容許另一名成人以通常方式通過走道，是該工

    作區域同事間已養成通過時以手抱胸、側身之方式彼此容讓

    ，並出聲提醒之默契，以避免不必要之肢體接觸。然據張惠

    雯之證述：伊與原告係於同一條測試線進行作業，而傅傑通

    過系爭走道時，都直接正著身子過，我有看到原告明明已向

    機臺靠近，但傅傑仍會碰到原告，且傅傑靠過來時，亦曾以

    手心觸碰伊腰部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及其反面），可見傅

    傑通過系爭走道時，並未採取上開常見之迴避手段，反係利

    用狹窄空間之便，與原告發生肢體接觸。又原告曾向白瑜燦

    、張惠雯表示遭傅傑觸碰，並覺得不舒服乙情，業據白瑜燦

    、張惠雯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78頁、第79頁反面），且核

    與性騷擾行為之被害人受騷擾後常見向周遭同事、友人求援

    之反應相符。是本院審酌性騷擾行為多發生於隱蔽場合，不

    易為周遭人查悉，而難以留存客觀事證，舉證本已不易，又

    本件性騷擾行為發生於英華達公司廠房內，惟英華達公司未

    設有監視錄影設備，且傅傑為該工作區域之負責人，原告則

    為其部屬，二者間權力顯不相當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但書之規定降低證明度，而上開證人所證述之情節，依

    經驗法則已足認定傅傑有於上揭時、地，利用通過系爭走道

    之機會，違反原告意願，觸碰原告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並應

    負賠償之責。

　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

    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自應審酌被害人及

    加害人之身分、地位、資力、加害程度並被害人所受精神痛

    苦之程度等各種情事，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查被告上揭性騷

    擾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堪認原告確實受有精神

    上痛苦，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本院審酌兩造之

    年齡、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僅供本院斟酌精神

    慰撫金數額之用，不予在判決中詳細列載公開），及原告因

    被告侵害行為致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00,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據。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

    。查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卻於上班期間，利用簽核

    報表之際，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英華達公司自應與傅

    傑連帶負賠償之責。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

    元，即屬有據。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

    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係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且未約定利率，則被

    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本院卷第20頁至第21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民法

    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自114年10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

    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宇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怡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2275號

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蔡清福律師

            蔡律灋律師

被      告  傅傑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代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雅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玉娟律師

            周金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受被告性騷擾，並訴請被告賠償，爰依上開規定，就原告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經訴外人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派遣至被告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華達公司）擔任作業員，從事機臺測試工作，被告傅傑則係英華達公司之工程師。詎傅傑竟於民國114年7月4日至同年月10日間，利用簽核設備報表需經過伊身後走道（下稱系爭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伊臀部，致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又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英華達公司自應連帶負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傅傑並無任何性騷擾之行為，且分別經英華達公司、桃園市政府調查並認定不成立性騷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此觀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明。再按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得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以為決定。茍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已盡舉證之責，他造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證明之。又認定當事人爭執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

　㈡查原告主張傅傑於上揭時、地，利用簽核機臺報表經過系爭走道之機會，以手部觸摸伊臀部等情，固為被告所否認，然觀諸英華達公司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62頁），可知系爭走道狹小，並於兩側置有擺放機臺之鐵架，而其寬度約為80公分，亦有桃園市政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案調查結果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反面），且核與證人白瑜燦、張惠雯及范姜永霖所述：系爭走道不寬敞，故通過時多少會有肢體碰觸，但大家會盡量避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79頁、第80頁、第82頁反面），足見系爭走道因空間狹小，通過時可能發生肢體接觸，乃屬常情。又白瑜燦證稱：通過系爭走道時會將手抱胸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張惠雯則證稱：通常都側著身過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范姜永霖復證稱：通過時會出聲提醒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反面），可見系爭走道因過於狹窄，倘有成人立於系爭走道之一側，則剩餘空間勢難容許另一名成人以通常方式通過走道，是該工作區域同事間已養成通過時以手抱胸、側身之方式彼此容讓，並出聲提醒之默契，以避免不必要之肢體接觸。然據張惠雯之證述：伊與原告係於同一條測試線進行作業，而傅傑通過系爭走道時，都直接正著身子過，我有看到原告明明已向機臺靠近，但傅傑仍會碰到原告，且傅傑靠過來時，亦曾以手心觸碰伊腰部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及其反面），可見傅傑通過系爭走道時，並未採取上開常見之迴避手段，反係利用狹窄空間之便，與原告發生肢體接觸。又原告曾向白瑜燦、張惠雯表示遭傅傑觸碰，並覺得不舒服乙情，業據白瑜燦、張惠雯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78頁、第79頁反面），且核與性騷擾行為之被害人受騷擾後常見向周遭同事、友人求援之反應相符。是本院審酌性騷擾行為多發生於隱蔽場合，不易為周遭人查悉，而難以留存客觀事證，舉證本已不易，又本件性騷擾行為發生於英華達公司廠房內，惟英華達公司未設有監視錄影設備，且傅傑為該工作區域之負責人，原告則為其部屬，二者間權力顯不相當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降低證明度，而上開證人所證述之情節，依經驗法則已足認定傅傑有於上揭時、地，利用通過系爭走道之機會，違反原告意願，觸碰原告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並應負賠償之責。

　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自應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身分、地位、資力、加害程度並被害人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各種情事，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查被告上揭性騷擾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堪認原告確實受有精神上痛苦，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本院審酌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僅供本院斟酌精神慰撫金數額之用，不予在判決中詳細列載公開），及原告因被告侵害行為致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00,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查傅傑為英華達公司之受僱人，卻於上班期間，利用簽核報表之際，不法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權，英華達公司自應與傅傑連帶負賠償之責。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即屬有據。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且未約定利率，則被告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本院卷第20頁至第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宇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怡瑄



